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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建建管〔2022〕77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 2021 年度本市既有建筑装饰装修

在建工程专项整治情况的通报

各区建设管理（交通）委，特定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本市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在建工程专项整

治行动的通知》（沪建建管〔2021〕595 号）要求，为进一步

规范本市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监督管理，加强对既有建

筑物改扩建工程及装修工程的安全防范，市住房城乡建设管

理委于 2021年 10-12月组织开展了本市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在

建工程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在建工程专项整治行动分为企业

自查、区抽查、市核查和总结通报四个阶段，采取企业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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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区两级抽查相结合、全面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资料

检查与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

原则进行。

全市累计共 1360个在建装饰装修工程对照检查内容开展

了自查，其中一般类装修工程 246 个，特殊类装修工程 1114

个，分别占比 18%和 82%。各区建设管理部门共抽查项目 492

个，其中一般类装修工程 90 个，特殊类装修工程 402 个。市

安质监总站抽查项目 37 个；市勘察设计管理中心抽查项目 43

个，并检查了全市 19 家房屋建筑施工图审查机构和 36 家经

各区认定的装饰装修审图企业。

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均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整治工作。对于

整治期间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各区和管委会都能够按照

“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积极响应，及时核查处理。从

检查结果来看，浦东新区、徐汇、长宁和普陀等能够严格落

实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有关文件的要求，检查情况总体较

好。专项整治期间，各区累计开具整改指令单 145 份，局部

暂缓施工指令单 18 份，暂停施工指令单 10 份，行政处罚 52

起；市安质监总站开具整改通知单 17 份，局部暂缓施工指令

单 11 份，执法建议书 7 份；市勘察设计管理中心开具整改通

知单 8 份。

二、专项整治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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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反建设程序方面

1.未申领施工许可证已开始施工。如“中山东一路 16 号

优秀历史建筑装修修缮工程”，建设单位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未申领施工许可证已经开始施工，施工现场已将

二层、四层的吊顶拆除、墙面顶面的粉刷清除完毕。

2.将特殊类装修工程按照一般类装修工程办理申报手续。

如“柳市路 1 弄装修工程”，涉及消防设施变动，建设单位上

海馨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擅自将特殊类装修工程按照一般类

装修工程申报施工许可证。

3.擅自将改扩建工程按照装饰装修工程申报。如“优益

201 项目”，建设单位上海新海育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擅自将

改建工程按照特殊类装修工程申报，随意搭设钢平台，增加

使用面积；将室外楼梯改为室内楼梯。

4.擅自改变规划用地性质或建筑使用功能。如“上汽人

才公寓装修工程”，原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房屋类型为仓储，

现改为人才公寓装修工程，建设单位上海尚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无法提供区政府认定批文。

5.未经竣工验收即投入使用。如“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

CMSA0008 单元 19-01（实验生态社区 41 号）地块”，建设单

位上海光明明昱置业有限公司违规申领特殊类装修工程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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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许可证，土建工程未竣工验收即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进

行新建商品房套内装饰装修。

6.加固工程未按要求进行报建。如“爱文思控制系统工

程（上海）有限公司 CAE 中国工厂修缮工程”，建设单位爱

文思控制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在未申领施工许可前，

即委托设计院进行加固设计，相关图纸未经审图即进行加固

工程施工，待加固工程施工完成后再申请施工许可。

（二）装饰装修审图企业方面

1.内部未专设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部门。

近半数装饰装修审图企业未在内部专设装饰装修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部门，审图流程管理较为松散，管理制度尚未健全，

个别单位审查人员同时兼任设计人员，存在人员混用情况，

无法确保审图质量可控。

2.未固定专职审查人员、审查人员与备案人员不符。施

工图审查人员变动频率高，装饰装修审图企业普遍存在擅自

变更备案审查人员的情况，个别单位甚至全数变更，无法做

到专职于审查工作。

3.存在线下审图问题。部分装饰装修审图企业仍然存在

线下审图现象。

（三）施工图设计方面



— 5 —

1.无原始建筑图纸进行涉及结构和消防的装修设计。如

“漕河泾开发区浦江高科技园生命健康产业园二期项目”，设

计单位海亚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原有建筑设计文件

的情况下出具了结构变动和消防改造设计图纸，且相关图纸

在未经施工图审查通过的情况下用于施工。

2.图纸未经审查。如“智能新能源汽车科创平台实验室

装修项目”，在采光天井内搭设一处两层构筑物，用于放置空

调等设备，每层约 100㎡，该构筑物属于承重结构，但是相关

图纸未经审图。

3.违规设计、送审。如“爱文思控制系统工程（上海）

有限公司 CAE 中国工厂修缮工程”，设计单位上海颐景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在明知房屋加固未经报审和验收程序的情况下，

利用厂房原有结构施工图作为现状结构图送审，仅对厂房局

部消防设施开展设计工作，协助建设单位隐瞒事实真相。

（四）现场施工方面

1.未按图施工。如“上海爱以德协通嘉悦养老院有限公

司装修工程”，图纸要求新增隔墙为轻钢龙骨隔墙，施工现场

改为砌体隔墙，无设计变更手续，且未进行荷载核算。

2.项目施工实体质量不佳。部分项目墙体开槽破坏原结

构混凝土，造成钢筋外露；电线套管在墙体内敷设不顺直，

未在线槽内固定到位，现场 JDG 管的紧定螺丝未拧断，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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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风管未设立单独吊架且软管长度大于 2 米；局部电线铜

芯裸露未采取绝缘措施；墙体与构造柱之间的拉结筋随意设

置，不符合要求；隔墙构造钢柱柱脚基础部分偏位或尺寸偏

小，钢框架焊接质量较差，多处存在未满焊或咬伤钢梁的情

况。

3.原材料未按要求进行登记检测。普遍存在未建立材料

进场台账、材料管理混乱等问题，部分项目现场不能提供原

材料的质保书、型式检验报告及进货单，个别项目提供的质

保资料造假，型式检验报告已过期，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也

未按要求进行进场验收。大部分项目未按要求进行原材料的

复试。

三、下阶段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和参建各方责任

市、区两级建设管理部门要督促和指导有关单位和企业

建立以建设单位为中心，设计、施工、监理（如有）等单位

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严格实行问责追究机制。建设单位是

装饰装修工程的第一责任人，要依法开工建设，全面履行管

理职责。设计单位要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进行设计，不得将改扩建工程以装饰装修名义出图。施工单

位要严格按图施工，力戒违法施工和破坏性建设。监理单位

（如有）是第三方监管主体，要切实履行第三方监管职责。



— 7 —

（二）进一步严格执行装饰装修工程审批程序

本次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将改建工程按装饰装修工程申报、

将特殊类装修工程按一般类装修工程申报、擅自改变规划用

地性质或建筑使用功能等违法违规情形，均已开具停工单、

暂缓施工指令单和执法建议书，各区建设管理部门、管委会

要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处理，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切实发挥整治工作见底见效。同时，认真落实《上海市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管理实施办法》（沪住建规范〔2020〕3 号）等

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一般类和特殊类装修工程的申报程序，

严格比对送审施工图和资料内容是否包含涉及结构和消防内

容且装修前与现状相符的竣工图或现状测绘图。涉及规划用

地性质改变或建筑使用功能调整的特殊类装修工程，必须提

供区政府出具的书面认定意见，含由区政府牵头召开，规划

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参加并形成一致意见的会议纪

要。

（三）进一步规范装饰装修审图企业审查行为

对于本次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装饰装修审图企业，区

建设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能，督促整改落实，整改期

间暂停相关企业承接新的装饰装修审图业务，直至整改到位。

市勘察设计管理中心要会同各区建设管理部门加强对装饰装

修审图企业的常态化监督指导，督促企业强化内部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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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审查人员的培训，提高审查人员专业素质，切实履行

审查职责。各装饰装修审图企业要严把审图关，审查过程中

发现存在将改建工程按特殊类装修工程申报、将特殊类装修

工程按一般类装修工程申报等违法违规情形的，要及时上报

区建设管理部门，不得擅自核发审查合格证。

（四）进一步加强装饰装修工程事中事后监管

市勘察设计管理中心和市安质监总站要按照职责分工，

会同各区建设管理部门、特定地区管委会建立常态化事中事

后监管机制。一方面，重点抓好设计质量管控。加强对违反

强制性条文、规范的审查力度，严厉打击装修设计领域倒卖、

出借图签、个人注册证书或执业印章等直接危害既有建筑质

量安全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着力强化施工现场监管。在

现场首次监督中，重点检查是否履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

施工许可程序，以及有无擅自将改建工程按装饰装修工程申

报、擅自改变规划用地性质或建筑使用功能、将特殊类装修

工程按一般类装修工程申报等违法违规情形。在施工过程监

督检查中，重点检查按图施工情况，深入开展装修工程安全

隐患排查。对于监管过中发现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参建

单位，开展立案调查，做到查实一起、处罚一起，对全行业

进行警示教育。

（五）进一步强化政策宣贯培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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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次专项整治反映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加大装

饰装修工程相关政策文件的宣传解读力度，扩大宣传覆盖面

和知晓度，推动政策及时有效传导到建设行业各方，进一步

增强建设主体法制意识，提高相关政策文件的执行力和落实

度。

附件：2021 年本市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在建工程专项整治

典型问题案例

                      2022 年 1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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